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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由公安部消防局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探测和报警分技术委员会（ＳＡＣ／ＴＣ１１３／ＳＣ６）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。

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：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梅志斌、刘玉宝、宋珍、王爱中、张兴权、王卓甫、董文辉、丁宏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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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软件

通用技术要求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软件（以下简称软件）的一般要求、显示和操作、信息记录、

信息传输和维护的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消防控制室安装的图形显示装置的软件产品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４３２７　消防技术文件用消防设备图形符号（ＧＢ／Ｔ４３２７—２００８，ＩＳＯ６７９０：１９８６，ＭＯＤ）

ＧＢ／Ｔ８５６６　信息技术　软件生存周期过程（ＧＢ／Ｔ８５６６—２００７，ＩＳＯ／ＩＥＣ１２２０７：１９９５，ＭＯＤ）

ＧＢ／Ｔ８５６７　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

ＧＢ１６８０６　消防联动控制系统

ＧＡ７６７—２００８　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

３　一般要求

３．１　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在符合ＧＢ１６８０６要求的基础上，其软件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。

３．２　软件应采用简体中文界面，文字信息应使用简体中文。

３．３　软件应能监视ＧＡ７６７—２００８的附录Ａ中规定的全部消防系统及相关设备，显示其动态信息和消

防安全管理信息，并向城市消防远程监控中心传输相关信息。

３．４　软件编制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：

ａ）　软件设计优先采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；

ｂ）　软件开发应符合ＧＢ／Ｔ８５６６；

ｃ）　软件文档编制应符合ＧＢ／Ｔ８５６７。

３．５　软件应有使用帮助，并优先采用ＣＨＭ文件格式。

３．６　软件应具有唯一的版本标识。

４　显示和操作

４．１　基本要求

４．１．１　主界面要求如下：

ａ）　应有菜单栏和工具栏，并位于窗口上部；

ｂ）　菜单栏应至少包含消防管理、平面图、应急处理、帮助等主菜单名称，并按顺序显示；

ｃ）　工具栏应有复位、消音、传输复位、打印等功能操作图标；

ｄ）　在没有硬件指示灯的情况下，主界面应有火警、启动、反馈、监管、屏蔽、故障、通讯等专用总指

示，且指示不受显示装置复位操作以外的任何操作的影响；

ｅ）　应实时显示当前火警、启动、反馈、监管、屏蔽、故障总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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